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2122/03-04(01)號文件

檔　號： CB2/PL/AJLS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七七七 )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根據政府當局、司法機構及兩個法律專業團體所

提出的意見，徵詢委員對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法
官免職程序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秘書處曾於 2004年 1月 27日隨立法會CB(2)1073/03-04號文件
向事務委員會發出有關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法
官免職的程序 ”的文件擬稿，供委員考慮。該文件擬稿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3. 按事務委員會所作決定，該文件擬稿已於 2004年 2月送交政府
當局、司法機構及兩個法律專業團體，以諮詢其意見。

接獲的意見接獲的意見接獲的意見接獲的意見

4. 政府當局、司法機構、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所提出

的意見綜述如下。

政府當局

5. 行政署長就文件擬稿提出的意見如下   

(a) 文件擬稿第 8(a)段應作適當修改，清楚訂明有關程序亦可
套用於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九 (二 )條免除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職務的安排；及

(b) 為求清楚明確起見，應在文件擬稿第 7段 “《基本法》第
九十 (二 )條 ”之後加上 “有關法官免職 ”等字眼。

6. 行政署長 2004年 2月 24日的書面回應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2

司法機構

7. 司法機構政務長告知事務委員會，司法機構同意行政署長的

意見。司法機構政務長 2004年 2月 26日的書面答覆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香港大律師公會

8. 大律師公會同意文件擬稿所載的建議免職程序。大律師公會

2004年 3月 16日的來函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香港律師會

9. 香港律師會在致事務委員會的書面回應 (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V)中提出
其意見。其意見涉及兩項獨立而又相關的事項，即建議同意法官免職

的程序及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的機制。

同意法官免職的建議程序

10. 對於在行政長官接納審議庭有關免除一名法官職務的建議

後，是否還有需要由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討論該建議，律師

會表示懷疑。律師會認為，這過程甚為費時，而且倘若在小組委員會

商議過程中，有關法官未能出席從本身觀點提出反駁，這對該法官並

不公平。

11. 律師會建議取消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即附錄 I第 8段所載建
議程序步驟 (b)至 (d))，倘行政長官接納審議庭有關免除一名法官職務的
建議，政府當局便應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請求立法會同意免職建議。

議案隨後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辯論並付諸表決。

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的機制

12. 律師會又表示，該會認為，針對法官的投訴可如何啟動免職

程序並不清晰。律師會在其書面回應中夾附其之前於 2002年 11月向事
務委員會提交有關 “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機構人員的投訴的機制 ”的意
見書。律師會的其中一項建議，是設立司法申訴專員一職。該意見書

已轉交司法機構政務長考慮。

13. 委員諒會記得，在上一屆立法會會期，事務委員會曾研究由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擬備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探討

了加拿大、英國、美國及美國紐約州等地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的機制。

事務委員會於 2002年 10月 28日的會議席上，曾與司法機構討論如何就
處理針對法官操守的投訴的現行機制，提高其透明度。

14. 對於部分委員建議設立一個正式機制以處理針對法官操守的

投訴，司法機構回應時表示，在現行制度下，是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及司法機構中各法院的首長負責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現時處理投訴

的機制是一個正式而有效的制度，能在適當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及尊

重司法獨立兩者間妥善地求取平衡。至於律師會委任司法申訴專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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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司法機構政務長告知事務委員會，司法機構認為該建議可能損

害司法獨立，因此並不贊成。

15. 事務委員會要求作出改善措施以提高處理投訴程序的透明

度，司法機構在回應時同意   

(a) 發出資料單張，說明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的程序，以加

強司法人員的問責，並提高處理投訴機制的透明度；

(b) 頒布司法人員行為指引；及

(c) 公布有關針對法官及司法機構人員的投訴的統計數字。

16. 就上文第 15段，請委員注意   

(a) 司法機構於 2003年 5月發出 “就法官的行為而提出的投
訴 ”的單張，供公眾參閱；

(b) 司法機構最近告知事務委員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

任的法官行為工作小組，正擬備一份《法官行為指引》

擬稿，供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考慮。預料該指引將於2004年
內完成，供公眾參閱；及

(c) 有關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投訴的統計數字，自 2002年
起，已在司法機構年報內登載。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同意法官免職的經修訂建議程序

17. 經修訂的建議程序載列如下，供委員考慮   

(a) 政府當局告知內務委員會，行政長官已接納由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就免除法官職務所任命的審議庭的建議，或行

政長官就免除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職務所任命的審議庭的

建議 (視乎情況而定 )。，並已政府當局應在行政長官公布
接納有關建議之前就建議向立法會提供足夠資料 (此步
驟應在行政長官公布其接納有關建議之前進行 )；

(b) 內務委員會可將此事轉交一個小組委員會討論；

(c) 小組委員會盡快討論此事；

(d) 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商議結果；

(e) 政府當局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請求立法會同意有關的

免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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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議案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辯論並付諸表決；及

(g) 如議案獲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免除有關法官的職務。

18. 經修訂的建議程序已顧及下列各點   

(a) 政府當局、司法機構及法律專業團體提出的意見；及

(b) 宜給予內務委員會空間，讓其可在考慮事件的情況後，

自行決定應否成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免職建議。按照原

來建議程序的步驟 (d)(該步驟顯示立法會同意法官任命
的程序 )，內務委員會必須將此事轉交小組委員會討論。

同意法官任命的經修訂程序

19. 若委員同意上文第 17段所載同意法官免職的經修訂建議程
序，請委員考慮，是否亦應給予內務委員會同樣的彈性，自行決定是

否成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法官任命的建議。

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的機制

20. 至於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的機制，若事務委員會考慮過之前

的討論及以後的發展後，認為有需要作進一步討論，則這事項應視作

另一獨立議項 (請參閱上文第 12至 16段 )。

日後路向日後路向日後路向日後路向

21. 事務委員會會在考慮委員對上文第 17至 19段的意見後，向內
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4月 23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03-04號文件

檔號：CB2/PL/AJLS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七七七 )條條條條
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對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
條同意法官免職程序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賦予立法會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及高
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免的權力。

3. 內務委員會於 2003年 5月 16日同意由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所建議有關立法會同意法官任命的下列程序   

(a) 政府當局告知內務委員會，行政長官已接納司法人員推

薦委員會的建議，並已就獲推薦的法官人選向立法會提

供足夠資料 (此步驟應在行政長官公布其接納有關建議
之前進行 )；

(b) 內務委員會將此事轉交一個小組委員會討論；

(c) 小組委員會盡快討論此事；

(d) 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商議結果；

(e) 政府當局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請求立法會同意有關任

命的建議；

(f) 議案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辯論並付諸表決；及

(g) 如議案獲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作出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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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務委員會在商議期間，曾邀請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就上

文第 3段所述的程序，提供意見。議事規則委員會其中一項建議，是立
法會同意法官任命的程序若獲得採納，立法會亦應依循相同程序同意

法官的免職。

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七七七 )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條同意法官免職的程序

《基本法》的規定

5. 在處理有關法官免職的事宜上，必須符合《基本法》第八十

九及九十 (二 )條的規定。

6. 《基本法》第八十九條規定   

“香港特區法院的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
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

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

檢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任命不少於五名當地法官組成的

審議庭進行審議，並可根據其建議，依照《基本法》規定的

程序，予以免職。 ”

7. 《基本法》第九十 (二 )條規定   

“除《基本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程序外，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職，還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

法會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

建議的程序

8. 事務委員會經考慮《基本法》的有關條文及現行立法會同意

法官任命的程序後，建議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七 )條同意法
官免職的程序如下   

(a) 政府當局告知內務委員會，行政長官已接納由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就免除法官職務所任命的審議庭的建議，並已

就建議向立法會提供足夠資料 (此步驟應在行政長官公
布其接納有關建議之前進行 )；

(b) 內務委員會將此事轉交一個小組委員會討論；

(c) 小組委員會盡快討論此事；

(d) 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商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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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府當局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請求立法會同意有關的

免職建議；

(f) 議案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辯論並付諸表決；及

(g) 如議案獲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免除該法官的職務。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 謹請委員就上文第 8段所建議的程序提供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1月 27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CSO/ADM/CR 8/4/3222/85
CB2/PL/AJLS

㆗區政府合署西座1211室
電話：2810 2576
傳真：2501 5779

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 [2509 9055]

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胡錫謙先生 )

胡先生：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基本法》第《基本法》第《基本法》第七十㆔七十㆔七十㆔七十㆔ (七七七七 )條條條條
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

多謝你㆓月五日的來信，邀請當局對事務委員會就立法會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㆔ (七 )條同意將法官免職的建議程序的
文件草擬本提出意見。

《基本法》第九十 (㆓ )條訂明行政長官就終審法院的法官
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須徵得立法會同意。該條文

㆗所指的 “終審法院的法官 ”按其文意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正如文件草擬本的第六段引述，《基本法》第八十九 (㆓ )條訂明
了行政長官可根據由他任命的審議庭的建議，把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免職的特定程序。你可考慮修改文件草擬本的第八 (a)段，
以反映該特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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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草擬本的第七段只節錄《基本法》第九十 (㆓ )條有關
法官免職而不包括任命的部份。為清晰的緣故，你亦可考慮在

“《基本法》第九十 (㆓ )條訂明 ”後加㆖ “就法官的免職 ”。

行政署長

(陳欽勉代行 )

㆓零零㆕年㆓月㆓十㆕日

副本送：司法機構政務長 (經辦㆟：劉嫣華女士 )
律政司 (經辦㆟：黃慶康先生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I I
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中文譯本

本署檔號：LM to SC/CR/25/2/1 Pt 9
來函檔號：CB2/PL/AJLS

  
香港㆗區

昃臣道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胡錫謙先生

胡先生：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㆔《基本法》第七十㆔《基本法》第七十㆔《基本法》第七十㆔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七七七七 )款款款款
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同意將法官免職的程序

2004年2月5日的來信及行政署長2004年 2月 24日的
答覆已經收悉。

我們同意行政署長的意見，並無任何補充。

司法機構政務長徐志強

副本分送：行政署長 (經辦㆟：陳欽勉先生 )  –  2501 5779
律政司 (經辦㆟：黃慶康先生 )  –  2523 5104

2004年2月26日

傳真函件 2509 9055






















































